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皮山县民政局 的

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二次采购活

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智能康复训练系统（智能上下肢）、跑台（电动、专用慢

速跑台）、下肢康复运动器（平行杠及附件）、下肢康复运动器（训练用

扶梯、三面）、辅助步行训练器（带刹、带座）、助行器、踝关节训练器

（坐式踝关节训练器）、下肢功率车（卧式磁控）、多功能训练器（八件

组合训练器）、轮椅（带靠背）、多体位康复训练床、悬吊康复训练器、

电动颈椎牵引治疗机、滑轮吊环训练器、健康一体机、多体位按摩床），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河南国健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15 人，营业收入为 12504.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6192.3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2.（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智肢体康复器、上下肢分离协调训练器、淋浴座椅、康复

床、减重步态康复平台），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河南翔宇医

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01 人，营业收入为 65641.29 万

元，资产总额为 254322.32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上下肢肌力训练器、坐式躯干稳定训练器、电动升降移位

机（锂电池）、老年人健走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

好博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79 人，营业收入为



21748.45441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248.340078 万元 ，属于（中型

企业）.

4.（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安全扶手、坐便器扶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山东扶邦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5.（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中医健康一体机、公卫体检一体机），属于（工业）行业；

制造商为（河南乐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6 人，营业收

入为 2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6.（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足疗机、按摩椅），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福

安市佳胜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157.56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7.（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呼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怡和嘉

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14768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8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8.（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脉搏血氧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山东博

科保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530.69

万元，资产总额为 5853.53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9.（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医用全自动血压计），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38 人，营业收入为 635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81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1.（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

目（包一）二次，血糖仪），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爱奥乐

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68 人，营业收入为 16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1.（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

目（包一）二次，医用制氧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柯

尔（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6 人，营业收入为 98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45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皮山县萨干社区等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配套设施设备购置项目

（包一）二次，呼叫器），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乐铃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8人，营业收入为 510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投标名称（公章）： 山东容舜商贸有限公司

日期：2024 年 6月 6 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

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1、详细要求请参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2020]46 号) 的规定；


